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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（北京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

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预审文件自检表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了引导申请人提高专利申请质量，打击非正常专利申

请行为，支撑首都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，结合预审工作中发

现的申请文件缺陷，本单位制定了专利申请预审文件自检表。

请各相关单位在提交预审申请文件前对照该表自检，填写自

检结果，通过“自检表”栏目以 PDF 格式提交该表。本自检

表自 2022 年 3 月 21 日起施行。 

相 关 事 项 可 拨 打 预 审 业 务 咨 询 电 话

010-62544288-853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（北京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4 日 

 

预审案件基本信息 

使用外观设计的产

品名称 
 

对比设计公开信息 

（2 个及以上） 
 

自检内容 

类  

型 
自检项目 

自检结果

（符合要求

请划“√”） 

总 体 不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《关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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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 的办法》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四一一号）规

定的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。 

外 观

设 计

专 利

请 求

书 

1.避免使用概括不当、过于抽象的产品名称。  

2.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名称，应表

明图形用户界面的主要用途和其所应用的产品，

一般要有“图形用户界面”字样的关键词，如：

“带视频点播图形用户界面的显示屏幕面板”。 

 

3.准确填写设计人姓名、第一设计人国籍、居民

身份证件号码。 
 

4.准确填写所有申请人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

地址、邮政编码。 
 

5.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，准确填写专利代

理机构名称、机构代码、代理人姓名、执业证号、

电话号码；申请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，准确

填写联系人姓名、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。 

 

6.如为同一产品的相似外观设计或成套产品的多

项外观设计，准确填写请求书中“相似设计”“成

套产品”所包含的项数。 

 

7.准确填写申请文件清单，核实总委托书备案编

号等附加文件清单信息。 
 

外 观

设 计

图 片

或 照

片 

1.不存在投影关系不符合正投影规则、视图之间

的投影关系不对应、视图方向颠倒或者各视图比

例不一致的缺陷。 

 

2.图片或者照片应当清晰，避免因强光、反光、

阴影、倒影等影响产品的外观设计的表达。 

 

外 观

设 计

简 要

说明 

1.简要说明中的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应当与请求

书中的产品名称一致。 
 

2.写明有助于确定产品类别的用途。  

3.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，也不能用来说明产

品的性能和内部结构。 
 

4.如果请求保护色彩，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声明。  



 - 3 - 

5.如果省略视图，通常应当写明省略视图的具体

原因。 
 

6.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应在简要说

明中清楚说明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，并与产品名

称中体现的用途相对应。如果仅提交了包含该图

形用户界面的显示屏幕面板的正投影视图，应当

穷举该图形用户界面显示屏幕面板所应用的最终

产品，例如，“该显示屏幕面板用于手机、电脑”。 

 

专 利

代 理

机 构

委 托

书 

1.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，应当提交委托书。

委托书应当写明委托权限、发明创造名称、专利

代理机构名称、专利代理人姓名，并应当与请求

书中填写的内容相一致。申请人已向专利局交存

总委托书的，可以不再提交专利代理委托书原件，

而提交总委托书编号。 

 

2.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，应当由全体申请人签字

或者盖章。 
 

 

自检单位名称（无需盖章）： 

自检人姓名： 

自检人联系电话： 

自检日期： 

 

备注： 

1.该自检表为专利申请预审的必交材料，请认真自检，所列

自检项目全部符合要求的方可提交预审。 

2.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

制造产业开展专利申请预审服务。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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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：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等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包

括：轨道交通、航空航天等。 


